宗教學研究所暨佛學研究中心研究生

申請學位考試以及口試當日注意事項
壹、申請學位考試注意事項：
一、學位考試各項申請表格，請自行至教務處網頁下載。

二、需備妥以下表格

1.論文考試時間申請表【口試地點請詢問所辦助理洽借教室】
2.聘書三份【 右下方之（）南華教字第（）號，請空白】
      ※ 聘書請以電腦打字（字體請用標楷體）

3.考試委員名冊【請在備註欄註明委員聯絡電話及身份證字號】，(校外委員須註明教師證號，校內委員則免)。

4.備妥信封三個，信封須填妥考試委員之姓名，本系專任教師不須信封，校外委員之信封需貼足掛號信所需之郵資。（寄聘書用）
三、附歷年總成績單一份。（須向教務處申請之正本）
四、學位考試申請日期，需為本校教務處規定之日期前。
五、學位考試日期請確定，若變更日期須重新申請。

六、備妥三個信封並填妥口試委員之姓名，左下角填妥考生之姓名。（發放口試費用）
七、請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內（上學期：10/27-31；下學期：4/19-23）繳交完成。

貳、學位考試(當日)注意事項：
一、準備以下表格（以下表格請自行至教務處網頁下載，並自行填妥各項資料）

1.論文口試總評表（一份） 
2.論文口試評分表（三份）

3.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合格證明（一份）
4.碩士論文口試流程審核表（一份）（考生須親筆簽名）

5.口試當日請向各口試委員詢問英文姓名及E‧mail帳號（畢業論文上傳用）

二、考試前三十分鐘須確認考場內之儀器設備及備妥茶點（茶點費為自理，請依個人經濟狀況與喜好決定準備與否）。

（93年3月17日擬定）

